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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
第四章 電子銀行服務約定事項 

五、交易服務 

(七) 轉帳限額 

2.立約人透過電話銀行辦理台外幣換匯交易，每人每一

營業日當日累積換匯交易限額(併計臨櫃及本行所有通路

之交易)應在等值新台幣伍拾萬元（不含）以下。若本行

提供持有效數位憑證之客戶得透過網路銀行/行動銀行辦

理每一營業日當日累積換匯交易限額達等值新台幣伍拾

萬元之申報服務者，僅限於本行指定之營業時間內辦

理，且累積交易金額應在等值美金伍拾萬元（不含）以

下；對於非營業時間透過網路銀行/行動銀行為台外幣換

匯交易者，則應在等值新台幣伍拾萬元（不含）以下。 

六、責任及義務 

(五)本項服務之轉帳作業、外匯交易及營業時間等，銀

行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並於通知或公告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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